渌口区林业局2021年度
造林苗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《渌财通2021.11号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》我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及业务科室，对2021年度造林苗木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、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、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等自评指标进行分析评价，得出综合结论，形成本报告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初预算安排我局造林苗木项目资40万元。
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支出造林苗木费用22.05万元，执行率为55%，用

于国土复绿、义务植树及造林用苗等相关支出。
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所有项目资金均通过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，实行独立核算。资金安全运行，无截留、挪用等违纪违规现象，项目完成质量较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完成全区造林任务0.8万亩，促进森林健康，提高森

林质量，按期完成项目进度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林业增效、林农增收、社会经济发展。绿化美化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，推进生态建设，促进森林健康，涵养水源，防范水土流失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绿色发展。保护森林资源，促进森林健康。
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对全区免费提供造林苗木，大大提高了广大造林农户的积极性，增加全区绿化面积，提高林木蓄积量，具有改良土壤、固碳释氧、净化空气、降低噪音等效益，服务对象满意率100%。
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资金支付率低，是导致扣分的主要因素，分析原因是

由于预算安排造林苗木费用不足，每年全区造林用苗及义务植树用苗需支出90万左右，油茶造林用苗100万左右。其余不足部分需从油茶项目和省级植被恢复费返还中整合安排支出，2021年度整合资金时间过长，导致支付延迟。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1、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，自评指标得分98分。

2.充分应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，将其作为资金安排、完善政策制度和加强支出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；按要求公开绩效自评情况和整改情况，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